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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口岸感染性废物处置规范》
（送审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（一）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

目前，感染性废物处置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《医疗

废物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80 号）、《医疗卫生机构

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36 号）、

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环发〔2003〕

206 号）、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（国卫医

函〔2021〕238 号）等。

（二）必要性及意义

医疗废物又称医疗垃圾，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、预

防、保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间接感染性、

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。医疗废物处理问题已成为全世

界关注的热点，医疗废物可能携带大量细菌、病毒及化学药

剂，具有传染性、生物毒性和腐蚀性，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彻

底的医疗废物任意堆放，极易造成对水体、土壤和空气的污

染，对人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危害，也可能成为疫病流行的

源头。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（2021年版）》将医疗废物分为

感染性废物、损伤性废物、病理性废物、化学性废物、药物

性废物 5大类。感染性废物是口岸疫情防控工作中，产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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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医疗废物。

深圳口岸作为华南地区最大、最繁忙的通关口岸，防止

疫情输入形势严峻，既往因疫情防控需要，深圳空港、陆港、

海港口岸每天都将产生大量感染性废物，若处理不当极易造

成疫情的传播。由于口岸感染性废物处理及监管涉及多个口

岸部门单位，处理链条长、节点多，口岸相关部门单位管理

水平不一，垃圾清运从业人员复杂、管理难度大，普遍缺乏

专业技能培训，感染性废物收集及清运作业操作缺乏统一的

技术规范，因此，加强口岸感染性废物处置的规范化和标准

化，是非常必要的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任务来源于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

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》。项目名称为《口

岸医疗废物处理卫生监督规范》，计划序号为 63，由深圳市

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牵头起草，负责标准的申报、组织开

展标准论证、标准设计；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、深圳国际

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梳理相关技术资料、协助进行标准制定

工作。在标准起草和多次征求意见过程中，专家建议标准更

名为《口岸感染性废物处置规范》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过程

1﹒标准立项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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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作为全国重要口岸城市，面临较大的疫情传入风

险，疫情防控期间，口岸区域因高风险人员闭环管理产生的

感染性废物量激增。深圳口岸各部门单位在处置感染性废物

过程中，已积累形成多项有效经验，但分散于各部门单位的

操作指南，亟需通过标准化固化技术规范，统一流程，以应

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筑牢口岸疫情防控屏障。为此，

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提出了《口岸医疗废物处理卫

生监督规范》的项目需求，并于 2022年 5月立项。

2﹒标准起草阶段
标准立项后，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牵头成立了

标准编制组。2022 年 7 月至 12 月，标准编制组召开了多

次标准制定讨论会，研究感染性废物在口岸处理的情况，

并对深圳口岸医疗废物卫生监督内容进行咨询、讨论，征

求相关意见和建议，形成了标准初稿。2023 年 1 月至 12

月，标准编制组就标准初稿征求卫生检疫领域相关专家意

见和建议，广泛吸纳了相关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，对标

准的结构、技术内容、核心关注点以及诸多细节进行了深

入细致的研讨，并据此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完善，形成了标

准征求意见稿。

3﹒标准征求意见阶段

2024 年 1月—2025年 2月，向有关口岸部门单位 18

家单位及行业专家征求意见。共收到反馈意见 15家，汇总

和处理意见 23条意见，采纳 17条，不予采纳 4条。在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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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意见过程中，多位专家建议标准名称变更为《口岸感染

性废物处置规范》。2025年 3月，标准编制组将修改后的

征求意见稿提交深圳海关主管业务处室审核。根据主管业

务处室意见，标准编制组对文本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更加聚

焦口岸感染性废物处置的技术要求。

2025年 3月 15日,为了进一步提高标准文本质量，深

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了标准预审查会，邀请

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深圳市南山区卫健局南方科技

大学医院、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、

深圳市标准化技术研究院、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（福

田）、深圳市龙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深圳市龙华区卫

生监督所）7家单位相关专家参加了会议，对标准文本进

行了逐条逐句审核，共汇总处理意见 22条，全部采纳。会

后，标准编制组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修改标准文本，形成

了标准送审稿。

三、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、国际

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（一）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本文件注重各项条款的可操作性，依据海关总署最新公

告要求，再结合深圳地区实际，制定口岸感染性废物处置规范。

标准编制组听取各方意见，对标准逻辑性不断地斟酌、修订，

力求充分体现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实用性、规范性，以期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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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的发布实施可为政府部门监督、指导生产提供必要的

依据。本文件严格按照 GB/T 1.1—2020 的要求进行编写。

1.术语与定义。本章主要参考了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

（2021年版）》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以及 GB 39707—2020

《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》，对“感染性废物”

“医疗废物”“暂存点”“暂时贮存”进行定义。

2.基本要求。本章主要依据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《医

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对“暂存点设置

及管理”以及“人员管理”进行规范。

3.处置流程。本章主要依据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《医

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以及地方标准《医疗废物

卫生管理规范》《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收集暂存规范》《医

疗废物安全收运处置技术规范》对“分类收集”“运送”

“移交清运”进行规范。

（二）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经查询，目前涉及感染性废物处理的相关标准主要有

《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、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》（HJ 421

—008）《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

（HJ/T 276—2006）《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

规范（试行）》（HJ/T 228—2006）《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

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HJ/T 229—2006）《医疗

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》（HJ/T 177—200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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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医疗废弃物焚烧设备技术要求》（CJ/T 3083—1999）《医

疗废物焚烧环境卫生标准》（CJ 3036—1995）等。以上行

业标准主要规定的是包括感染性废物的医疗废物处理技术

或处理设备、环境卫生等要求，且多为较早时期制定的标

准。

尚未查询到国境口岸医疗废物处理技术要求和监管要

求的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等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

验证的论述

本文件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

求、处置流程和参考文献 6个部分。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

进行简要说明。

（一）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口岸范围内感染性废物处置的基本要求及

流程。本文件适用于口岸范围内产生的感染性废物处置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主要包括了标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章给出了感染性废物、医疗废物、暂存点、暂时贮存

的术语和定义。

（四）基本要求

本章对暂存点设置及管理、人员管理进行了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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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处置流程

本章对感染性废物分类收集、运送、移交清运进行了规

范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本文件不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。

七、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

拟通过标准宣贯、标准实施监督检查等方式推动标准实施。
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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